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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3）京03执1419号案件异议答复
——首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第二次异议）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我公司受贵院委托对北京城市宾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东路4号楼-1层-1017号、1至3层101、4至8层401(权证编号:京(2020)朝不动产权第0095427号)及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东路4号7号楼的901-915、1001-1015、1101-1115、1201-1215、1301-1315、1401-1410、1501-1510、1601-1605、1701-1705、1801-1805、1901-1905、2001-2005、2101-2105、2201-2205、2301-2305共计135套(权证编号:京(2021)朝不动产权第 0089604号)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于2024年5月31日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康正执评字2024-1-0025-F01SFZC6号]。
2024年7月4日，我司收到贵院发来的《首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不动产估价报告书的异议意见》及《评估异议书》[（2023）京03执1419号]；2024年7月8日，我司对上述异议进行了回复，并提交《致估价委托人函》明确报告修改内容;于2024年8月8日提交了《房地产估价报告》[康正执评字2024-1-0025-F04SFZC6号（康正执评字2024-1-0025-F01SFZC6号补充修正版 2024年7月8日）].
2024年8月20日，我司收到贵院发来的《首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康正评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2024年7月8日版）的异议意见》,现对异议人首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再次提出的异议意见作如下答复：


异议一：成本法
1.北京康正公司提供答复说明中无法看出土地价值的测算过程目前评估报告数据显示商业配套、公寓、公寓(毛坯)楼面地价超过5万元/建筑平方米，需补充提供相关测算过程。
答复：在运用成本法时，采用房地分估的技术路线，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22年3月14日印发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22】12号），土地取得成本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考虑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利息、投资利润、销售税费等作为土地价值。在第一次异议回复中已列明了土地价值的简要测算过程，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要求。
2.建筑物的建安成本高达1万元/建筑平方米，需补充说明建安造价的数据依据。
3.对于建安重置成本来看，16层以下进行了装修，16-23层为毛坯，收益法中描述装修费为0.55万元/建筑平方米，说明装修费重置单价如何确认的。
答复：经咨询工程造价专家，估算建安造价及装修费，北京市公寓、商业、办公用房类型建筑的建安水平一般在3000-6000元/平方米之间，估价对象为钢混结构，公共部分及内部均为精装修。本次评估参考该地区现行工程概预算定额以及同类建筑的建安水平，同时考虑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设备与装修标准等，基础结构及改造费用单价5700元/平方米（包含4000元/平方米建筑结构安装、1700元/平方米的改造费用），参考同档次的酒店精装费用，经估算确定装修费用单价5500元/平方米，经估算综合确定建安费用为11200元/平方米。	
4.公寓(9-15层)和公寓(毛坯)(16-23层)重置价值的差价为0.91万/建筑平方米，说明除了装修差异外，其他建筑重置单价差异是什么。
答复：在运用成本法时，采用房地分估的技术路线，重置价是以建安费用为基础，累加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及利润各项费用的总和。
因此，公寓(毛坯)(16-23层)重置单价9845元/平方米，公寓(9-15层)重置单价18928元/平方米，单价除5500元/平方米的装修费用外，相差以各自建安单价为基础计算的、在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及利润等。
5.报告显示建筑物建成时间为1989年，到2024年已使用35年钢混建筑物经济年限在50年左右，(报告显示按60年进行计算)，但建筑物使用年限按照2016年完成装修后到2024年8年进行计算，说明为何不考虑建筑物建成时间至装修时间27年对成新率的影响?
答复：估价对象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经济耐用年限通常设定为60年。建筑物的使用年限主要由其设计和建造时的标准、材料以及后续的维护情况决定。装修改造主要是对建筑物的内部布局、设施进行改进，以提高使用功能或美观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建筑物的物理结构和基本构造，可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年限。
估价对象于2012年12月27日进行装修改造，内外装修工程于2016年6月10日完成竣工验收。考虑内外装修工程大规模的结构性维修和更换，将竣工时点作为计算房地产收益的起始时点，结合估价对象成新率，计算估价对象各用途收益年期，并产生相应的房地产收益，客观合理。
6.收益法中关于年限描述“考虑建筑物可以通过维护保养使用至土地使用权年期止”，成本法中是如何考虑的年限情况，如何考虑维护保养成本费用情况。商业40年。旅馆50年，公寓70年，为何成新率均为90%?请说明。
答复：在运用成本法时，采用房地分估的技术路线，分别测算土地重置成本及建筑物重置成本，土地重置成本在基准地价修正系数法中通过年期修正系数，已考虑了土地剩余使用年限对土地价格的影响；建筑重置价格通过对成新度的调整，考虑了建筑物的折旧，在成本法中不考虑维护保养成本费用情况。
成本法中建筑物成新度的确定：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完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观察成新率为92%；另外，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装修改造等因素，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计算成新率：
计算成新率
＝1－（1－残值率）×已经使用年限÷经济耐用年限
＝1－（1－0%）×（2024－2016）÷60
＝87%
综合两种建筑物成新率确定方法，取其简单算术平均数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为90%。	
7.报告显示装修时间为2016年，到2024年已装修8年，一般装修经济使用年限在10年左右，说明装修按90%计算成新率如何确认的。
答复：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围护墙完好；地面、墙面平整；门窗开启关闭灵活；墙面、顶棚面层涂料完好，设备、管道通畅，水卫、电照设备完好，维护情况良好，观察成新率为92%；另外，结合估价对象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装修改造等因素，采用直线折旧法计算估价对象计算成新率为87%。综合两种建筑物成新率确定方法，取其简单算术平均数确定估价对象成新率为90%。装修只是建筑成新所应考虑的一部分，本次评估没有对装修的成新标准进行描述，仅对估价对象的综合成新进行估算。

异议二：收益法
1.按照答复解释，旅馆(4-8层)、公寓(9-15层)参考现状酒店客房的实际收入测算，9-15层日租金为189756元，4-8层日租金为 135540 元，按365 天计算年收益为1.18亿元。考虑空置率水平是多少,考虑空置率后客房实际收入是否与酒店实际年收入经营情况相符。
答复：异议中提到的“年收益为1.18亿元”未考虑空置率，为满租状态下的年总收益。
本次评估收益法中空置率参考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2018-2024年（除疫情期）公布的五星级酒店出租率，结合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位置、服务群体及酒店配套设施等情况，本次评估空置率取30%，经测算得出公寓(9-15层)年租金净收益为4916万元，旅馆(4-8层)年租金净收益为3403万元，年总收益为8319万元。
经估价委托人提供的2017年-2024年1-4月的酒店经营情况表，由于2020-2023年一季度为疫情期间，酒店经营属于非正常情况，因此本次评估主要参考疫情前2018-2019年酒店正常经营的相关数据，2018年实际收入为9504.994126万元，2019年实际收入为9530.946966万元。本次估价考虑空置率后客房实际收入与酒店实际年收入经营情况相符。
2.商业配套(1-3层)目前部分用于酒店大堂使用，其收益价值在酒店客房收入中体现，如单独计算全部面积的商业配套(1-3层)租金收益，说明商业租金收益与酒店客房是否重复考虑，或者酒店客房能否脱离大堂实现报告中收益。
答复：参考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2018-2024年（除疫情期）公布的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结合估价对象自身的特殊情况，4-8层旅馆用房年租金收入为客观的酒店客房收入，不包含餐饮收入等其他收入。1-3层商业用房包含对外可出租使用的花园大厅、日光礼堂等，对外出租收入无法考虑在酒店客房经营收入中。综合考虑，依据合法原则，本次评估依据登记用途划分，将各用途房屋分别进行评估，不考虑因经营模式等原因产生的交叉收入。
3.收益测算直接给出了净收益数据，无法判断扣除费用情况，需补充提供具体扣除费用事项。
答复：依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4.3.8（3）运营费用应包括房地产税、房屋保险费、物业服务费、管理费用、维修费、水电费等维持房地产正常使用或营业的必要支出，并应根据合同租金的内涵决定取舍，其中由承租人负担的部分不应计入。本次评估不考虑由承租人负担的物业服务费、水电费等，扣除年经营费用包含：房地产税、房屋保险费、管理费用、维修费。
4.收益年限同成本法问题,为何未考虑建筑物建成时间至装修时间27年的影响?
答复：估价对象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经济耐用年限通常设定为60年。建筑物的使用年限主要由其设计和建造时的标准、材料以及后续的维护情况决定。装修改造主要是对建筑物的内部布局、设施进行改进，以提高使用功能或美观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建筑物的物理结构和基本构造，可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年限。
估价对象于2012年12月27日进行装修改造，内外装修工程于2016年6月10日完成竣工验收。考虑内外装修工程大规模的结构性维修和更换，将竣工时点作为计算房地产收益的起始时点，结合估价对象成新率，计算估价对象各用途收益年期，并产生相应的房地产收益，客观合理。
5.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商业、办公用途土地还原率不低于5.5%，住宅用途土地还原率不低于5%，房地产综合还原率要高于土地还原率，《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价评估技术导则(试行)》中对于收益还原法常用参数房地产还原率为:商业:6.5%-7.5%，办公6.5%--7.5%，住宅6.0%-7.0%，说明本次报酬率是如何取值的。
答复：异议中提到的“《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价评估技术导则(试行)》”文件名应为《北京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导则(试行)》，导则适用范围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相关的地价评估，不适用于本次估价目的，不能作为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的参考依据。
异议中提到的“房地产综合还原率要高于土地还原率”，与房地产市场中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符合。报告中报酬率的取值采取安全利率加风险调整值法，符合目前商业办公的市场趋势。
6.公寓(毛坯)的月租金为381元，其案例通盈三里屯1号公寓:北京嘉里中心公寓、国贸酒店式公寓。3个公寓公布的租赁标准为精装修、全套家具，酒店式家务管理及相关配套设施，其100平租金水平380-420元，说明项目公寓目前毛坯及配套情况能否达到案例的相关租金水平。为何不采用比较法中案例进行对比分析?
答复：本次评估已采用比较法选取通盈三里屯1号公寓、北京嘉里中心公寓、国贸酒店式公寓三个可比实例对公寓租金修正调整。估价对象16-23层公寓用房公共部分及内部装修均为毛坯状态，三个可比实例租金水平均以精装修为前提，即已经达到拎包入住的租金标准，故收益价值中已经包含精装修费用，为统一各方法价格内涵，本次评估已在精装前提下的收益价值上扣减装修费用，装修费用单价按5500元/平方米，得到毛坯条件下公寓部分的收益价格。

异议三：比较法
1.9-15层为装修小户型，16-25层为毛坯大户型，如何考虑面积、装修的修正情况。
答复：9-15层精装小户型、16-25层毛坯大户型分别采用两个比较法对其进行修正和调整。在可比实例选取时，已将面积、户型做了区分。分别选取户型相似、面积相近的可比实例进行修正和调整，两个比较法的估价结果可直接反应户型差异对市场价值的影响。
2.案例房产多为00年建成，项目房产为89年建成，年限如何进行修正?
答复：估价所属楼宇登记建成年份为1989年，但经2012年12月27日进行内外装修工程改造，于2016年6月10日完成竣工验收后，以全新的业态开始经营。因此，本次评估以2016年的时点为基准进行比较修正，同所选取的可比实例具有可比性，并且在市场比较法中对估价对象及可比实例建成年代进行了修正。
3.市场法对比案例产权虽然是70年住宅公寓，其实际性质是居住社区。但项目房产为商业、公寓综合建筑，每层10户左右。项目房产周边的永利国际中心、三里屯S0H0等70年公寓与项目房产更具有可比性，北京康正公司仅回复为已调查、符合市场情况，但未对具体对调查数据进行相关说明。
[bookmark: _GoBack]答复：估价对象主体作为酒店经营，高层公寓部分可享用酒店的商业配套设施。异议人提到的“周边的永利国际中心、三里屯S0H0等70年公寓”做为公寓项目，没有类似项估价对象所属项目配套的酒店商业设施，同时在精装修标准上，估价对象的精装修远高于普通公寓的精装修水平，导致价格上有一定差异。
报告中所选取的可比实例属于居住型社区，依然具有可比性，首先，各实例与估价对象在区位上可比，均属于CBD区域；其次，可比实例虽为住宅社区，但社区内存在大量作为公寓出租的案例，与公寓的经营模式相似，同时在与估价对象对比修正的过程中，已考虑了居住社区与公寓价格的区别。


特此说明。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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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 （ 202 3 ）京 0 3 执 1 419 号 案件异议答复   —— 首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第 二次异议）   北京市 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 ：   我公司受贵院委托 对 北京城市宾馆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 育场东路 4 号 楼 - 1 层 - 101 7 号、 1 至 3 层 101 、 4 至 8 层 401( 权证编号 : 京 (2020) 朝不动 产权第 0095427 号 ) 及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东路 4 号 7 号楼的 901 - 915 、 1001 - 1015 、 1101 - 1115 、 1201 - 1215 、 1301 - 1315 、 1401 - 1410 、 1501 - 1510 、 1601 - 1605 、 1701 - 1705 、 1801 - 1805 、 1901 - 1905 、 2001 - 2005 、 2101 - 2105 、 2201 - 2205 、 2301 - 2305 共计 135 套 ( 权证编号 : 京 (2021) 朝不动产权第   0089604 号 ) 的市 场价值进行评估 ， 并 于 2024 年 5 月 3 1 日 出具 《房地产估价报告》 [ 康正 执 评字 202 4 - 1 - 0 025 - F01SFZC6 号 ] 。   202 4 年 7 月 4 日，我司收到贵院发 来的 《首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不动产 估价报告书的异议意见》 及《评估异议书》 [ （ 2023 ）京 03 执 1419 号 ] ； 2024 年 7 月 8 日，我司对上述异议进行了回复，并提交《 致估价委托人函》明确报告修改 内容 ; 于 2 024 年 8 月 8 日 提交了 《房地产估价报告》 [ 康正执评字 202 4 - 1 - 0 025 - F0 4 SFZC6 号（康正执评字 2024 - 1 - 0025 - F01SFZC6 号补充修正版   2024 年 7 月 8 日） ] .   2 024 年 8 月 2 0 日，我司收到贵院发来的《首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康正评 估 < 不动产估价报告书 > （ 2 024 年 7 月 8 日版） 的异议意见》 , 现对 异议 人 首都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再次 提出 的异议 意见 作如下答复：      

